
GE.22-05760 (C) 270422 270522  

ECE/TRANS/17/Amend.39 

  欧洲经济委员会 

  TIR 证国际货物运输海关公约 (TIR 公约) 

  1975 年 11 月 14 日订立于日内瓦 

修正39 

(根据《公约》第59条通过的修正，自2022年6月25日起生效) 

 

 

 

 

 

 

 

 

 

 

 

 

 

 

 

 

 

 

 

 

 

 

 

 

 

 

 

 

 

 

 

 

 

 

联  合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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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本文件所载修正合订本所依据的是《公约》保存人在 2021 年 3 月 25 日的保存人通报

C.N.99.2021.TREATIES-XI.A.16 中转交的案文。根据 2022 年 4 月 1 日的保存人通报

C.N.91.2022.TREATIES-XI.A.16, 本修正于 2022 年 6 月 25 日生效。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编写的文件 ECE/TRANS/17/Amend.1–39, 载有自 1978

年 3 月 20 日《TIR 公约》(1975 年)生效以来《TIR 公约》(1975 年)缔约方通过的所有

修正和更正的完整案文。但 ECE/TRANS/17/Amend.1–39 号文件中提供的修正和更正

案文，不能视为交存于保存人的原本经核证无误的副本，而是由联合国欧洲经济委

员会秘书处编写的仅供参考本。联合国不对这些资料的准确性承担任何责任。对任

何上述文件的内容如有疑问，请联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或联合国条约科

(电邮地址：treaty@u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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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 年《TIR 公约》修正提案 

  《TIR 公约》行政委员会 2021 年 2 月 9 日至 11 日通过 

 

1. 第 18 条，第 3 行 2 

将“四个”改为“八个” 

新增一段，内容为“海关当局可将其境内的出发地(或目的地)海关的最大数量限制为

七个以下，但不得少于三个。” 

2. 附件 1，第 1 种，封二：TIR 证样本，“TIR 证使用规则”第 5 项 

将“四个”改为“八个” 

3. 附件1，第1种，封三：TIR证样本第1种，“rules regarding the use of the TIR Carnet”

3F第 5 项 

将英文“four”改为“eight” 

4. 附件 1，第 1 种，TIR 证样本第 5 页(白色)，第 1 联凭单 

将原第 1 联凭单改为 4 F 

5. 附件 1，第 1 种，TIR 证样本第 6 页(绿色)，第 2 联凭单 

将原第 2 联凭单改为 44 

6. 附件 1，第 2 种，封二：“TIR 证使用规则”第 5 项 

将“四个”改为“八个” 

7. 附件1，第2种，封三：TIR证样本第1种，“rules regarding the use of the TIR Carnet”

3F第 5 项 

将英文“four”改为“eight” 

8. 附件 1，第 2 种，TIR 证样本第 12 页(白色)，第 1 联凭单 

将原第 1 联凭单改为 4 

 9. 附件 1，第 2 种，TIR 证样本第 13 页(绿色)，第 2 联凭单 

 将原第 2 联凭单改为 4 

10. 附件 6，关于第 18 条的新的解释性说明 

新增解释性说明 0.18.3，内容为 

0.18.3 缔约方应公开提供关于这种限制的信息，并通知 TIR 执行理事会，包括正确使

用TIR秘书处在TIR执行理事会监督下为此开发的电子应用软件公开提供这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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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单 
 

第1联凭单 1.  TIR证 

  

2. 起运地海关 由官方填写 3.  国际组织名称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1. 

2. 
4.  持证人(国家、地址、姓名和身份证号) 

3. 5. 起运地国 6. 目的地国 

4. 

5. 8. 附于货单的单证 

7. 公路车辆登记号 

6. 

7. 

9. a. 装载室或集装箱 

b. 箱包或物件的商

标和编号 

10. 箱包或物件的数量和种类；货物说明 11. 毛重 
(千克) 

16. 所加封志或标识 

(号码，标记) 

17. 起运地海关， 
关务员签字和 
海关加盖日戳 

12. 填入货单的箱包总数 数量 目的地：海关 数量 13. 我申明以上第1-12项的 
情况完整无误 

 目的地：海关  4.  

1.  5.  14. 地点和日期 

2.  6.  15. 持证人或代理人签字 

3.  7.  

18. 货物控管证明(起运地海关或沿途入境地海关) 

 

  

19. 封志或标识无损  20. 过境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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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由              海关登记 
 

 登记号 

 22. 杂项(规定的日程、须出示所载货物的海关等等) 

 

 

 
 23.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第 1 联存根                           TIR 证 

 

1. 由                                                                                                         海关接受 

 

2. 编号 

 

3. 所加封志或标识 

 

4. 封志或标识无损 

 

5. 杂项 (规定的路线、须出示所载货物的海关等等) 

 

   

 

  

 

6.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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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单 
 

第2联凭单 1.  TIR证 

  

2. 起运地海关 由官方填写 3.  国际组织名称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1. 

2. 
4. 持证人(国家、地址、姓名和身份证号) 

3. 5. 起运地国 6. 目的地国 

4. 

5. 8. 附于货单的单证 

7. 公路车辆登记号 

 
6. 

7. 

9. a. 装载室或集装箱 

b. 箱包或物件的商标和

编号 

10. 箱包或物件的数量和种类；货物说明 11. 毛重 

(千克) 

16. 所加封志或标识 

(号码，标记) 

17. 起运地海关， 
关务员签字和 
海关加盖日戳 

12. 填入货单的箱包总数 数量 目的地：海关 数量 13. 我申明以上第1-12项的 
情况完整无误 

 目的地：海关  4.  

1.  5.  14. 地点和日期 

2.  6.  15. 持证人或代理人签字 

3.  7.  

 18. 货物控管证明(起运地海关或沿途入境地海关) 

 

 24. TIR作业结束证明(沿途出境地海关或目的地海关) 

19. 封志或标识无损 20. 过境时限 25.  封志或标识无损 

 

 21.  由              海关登记 
 

 登记号  26. 被证明TIR作业结束的箱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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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杂项(规定的日程、须出示所载货物的海关等等) 

 

 

 

 
 23.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27. 保留意见 

 

 

 
 28.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第 2 联存根                         TIR 证 

1. 由                                                                                                         海关接受 

 

2. 封志或标识无损 

 

3. 被证明 TIR 作业结束的箱包的数量(如货单所填) 

 

 

4. 新加封志 

 

5. 保留意见 

 

  

 

  

 

6.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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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单 
 

第1联凭单 1.  TIR证 

  

2. 起运地海关 由官方填写 3.  国际组织名称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1. 

2. 
4.  持证人(国家、地址、姓名和身份证号) 

3. 5. 起运地国 6. 目的地国 

4. 

5. 8. 附于货单的单证 

7. 公路车辆登记号 

6. 

7. 

9. a. 装载室或集装箱 

b. 箱包或物件的商

标和编号 

10. 箱包或物件的数量和种类；货物说明 11. 毛重 
(千克) 

16. 所加封志或标识 

(号码，标记) 

17. 起运地海关， 
关务员签字和 
海关加盖日戳 

12. 填入货单的箱包总数 数量 目的地：海关 数量 13. 我申明以上第1-12项的 
情况完整无误 

 目的地：海关  4.  

1.  5.  14. 地点和日期 

2.  6.  15. 持证人或代理人签字 

3.  7.  

18. 货物控管证明(起运地海关或沿途入境地海关) 

 

  

19. 封志或标识无损  20. 过境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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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由              海关登记 
 

 登记号 

 22. 杂项(规定的日程、须出示所载货物的海关等等) 

 

 

 
 23.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第 1 联存根                        TIR 证 

 

1. 由                                                                                                         海关接受 

 

2. 编号 

 

3. 所加封志或标识 

 

4. 封志或标识无损 

 

5. 杂项 (规定的路线、须出示所载货物的海关等等) 

 

   

 

  

 

6.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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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单 
 

第2联凭单 1.  TIR证 

  

2. 起运地海关 由官方填写 3.  国际组织名称 
 

  国际道路运输联盟 

1. 

2. 
4. 持证人(国家、地址、姓名和身份证号) 

3. 5. 起运地国 6. 目的地国 

4. 

5. 8. 附于货单的单证 

7. 公路车辆登记号 

 
6. 

7. 

9. a. 装载室或集装箱 

b. 箱包或物件的商标和

编号 

10. 箱包或物件的数量和种类；货物说明 11. 毛重 

(千克) 

16. 所加封志或标识 

(号码，标记) 

17. 起运地海关， 
关务员签字和 
海关加盖日戳 

12. 填入货单的箱包总数 数量 目的地：海关 数量 13. 我申明以上第1-12项的 
情况完整无误 

 目的地：海关  4.  

1.  5.  14. 地点和日期 

2.  6.  15. 持证人或代理人签字 

3.  7.  

 18. 货物控管证明(起运地海关或沿途入境地海关) 

 

 24. TIR作业结束证明(沿途出境地海关或目的地海关) 

19. 封志或标识无损 20. 过境时限 25. 封志或标识无损 

 

 21.  由              海关登记 
 

 登记号  26. 被证明TIR作业结束的箱包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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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杂项(规定的日程、须出示所载货物的海关等等) 

 

 

 

 
 23.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27. 保留意见 

 

 

 
 28.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第 2 联存根                        TIR 证 

1. 由                                                                                                         海关接受 

 

2. 封志或标识无损 

 

3. 被证明 TIR 作业结束的箱包的数量(如货单所填) 

 

4. 新加封志 

 

5. 保留意见 

 

  

 

  

 

6. 关务员签字和海关加盖日戳 

 

     

 


